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广东省
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展示我省高校艺术教育成果，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教体艺函〔2013〕3号）部署，省教育厅定于2014年2月至11月举办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以下简称省大艺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省大艺展活动要坚持育人为本，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先进文化导向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坚持普及和提高相结合、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结合、文化传承和艺术创新相结合，提高大学生审美修养和人文素养；体现时代特征、校园特色和学生特点，体现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特质，使展演活动成为培养高校学生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有效载体。
    二、展演活动主题
    活动的主题是“我的中国梦”。
    展演活动的各项目和内容要围绕主题，展现当代大学生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自强不息的意志品格、甘于奉献的思想境界；体现他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胜信心；展示青年学子高尚的人生追求、高雅的审美情趣、优秀的艺术才华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三、项目和形式
    展演活动的项目分为艺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类、“我和大艺展”征文和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五类。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艺术作品类包括绘画、书法、篆刻、摄影、设计、微电影；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类包括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艺术表演节目、艺术作品、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和“我和大艺展”征文的具体要求见附件。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另文通知。
    四、对象和分组
    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的参加对象为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在读本科生、专科生以及全日制研究生，分为甲、乙两组；甲组为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乙组为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的参加对象为各高校校级党政领导干部。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的参加对象为普通高校教师、有关教科研单位教科研人员、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人员以及其他有关人员。“我和大艺展”征文对象为参加本届艺术展演活动的高校学生。
    五、时间安排
    本届展演活动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2014年3月至2014年7月）为各高校开展活动阶段，重点是扩大学校和学生的参与面与普及面。
    各高校以院、系为单位，发动学生广泛参与，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可组织艺术专题讲座、文艺演出、音乐会、美术作品展以及专业演出团体在学校演出等活动，让每个学生有机会参加至少一项艺术活动。在院系开展活动的基础上，各高校举办学校艺术节。鼓励大学生艺术社团深入基层体验采风、调研学习、宣传展演。通过上述活动，评选出本校优秀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报送省教育厅本届展演活动组委会。
    第二阶段 （2014年10月中旬）省教育厅组织集中活动阶段，重点是加强高校间的相互交流和学习。
    在各高校开展活动的基础上，省教育厅举办集中展演和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并将优秀表演节目、艺术作品、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和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送教育部活动组委会，代表我省参加全国评选。
省集中展演活动主要内容：举办艺术表演节目现场集中展演；举办优秀艺术作品展览暨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展；举办艺术教育科研论文报告会；开展“我和大艺展”征文评选。
    第三阶段 （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为全国评选和现场集中展演阶段，重点是展示艺术教育成果和引领学校文化艺术建设方向。
    全国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现场集中展演系列活动于2015年2月底至3月初在天津市举行。
    六、奖励办法
    （一）奖项设置
    优秀组织奖：奖励组织工作扎实、活动成效突出的高校。艺术表演节目奖：各项目（声乐、器乐、舞蹈、戏剧）分设一、二、三等奖。艺术作品奖：各项目（绘画、书法、篆刻、摄影、设计、微电影）分设一、二、三等奖。指导教师奖：奖励获艺术表演节目一、二、三等奖的指导教师（每个节目不超过3名）和艺术作品一、二等奖的指导教师（每件作品限1名）。优秀创作奖：奖励为本届展演活动原创的优秀节目。校领导风采奖：奖励高校党政领导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优秀作品的作者。优秀论文奖：设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二、三等奖。校领导杯：奖励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全面推进、艺术展演活动成绩突出的高校。
    （二）优秀组织奖评选要求
    优秀组织奖由展演活动组委会根据各高校艺术展演活动的组织情况进行评选。要求展演活动指导思想正确，有活动实施方案、宣传方案和安全工作方案，有活动专项经费，发动面和宣传面广，有校际展演，有专题简报，学校艺展工作总结等书面（影音）材料在艺展结束后2周内提交给省组委会办公室。
    七、组织工作
    （一）省教育厅成立省大艺展组委会。组委会下设办公室（设在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具体负责各项活动的组织工作。
    办公室电话：020-37628026，020-37626912；传真：020-37626352，邮箱：yishu1302@126.com 。
    （二）各高校应成立由校主要领导挂帅的省大艺展领导机构，并按省展演活动方案要求，制订具体的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好本学校艺术展演活动的各项工作。规范运作，发动学校师生积极参与，使展演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三）各校展演活动经费自行解决，全省集中展演筹备、组织工作经费由省组委会承担。
    （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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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表演节目、
艺术作品及“我和大艺展”征文的要求

一、艺术表演节目的要求
（一）声乐节目

合唱：合唱队人数不超过40人，钢琴伴奏1人，指挥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歌曲（其中至少1首中国作品），共计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

小合唱或表演唱：含伴奏不超过15人，不设指挥，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

重唱：含伴奏不超过5人，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

（二）器乐节目

合奏：乐队人数不超过65人，指挥1人（鼓励本校教师），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

小合奏或重奏：人数不超过10人，不设指挥，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

（三）舞蹈节目

群舞：人数不超过36人，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

双人舞或三人舞：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

（四）戏剧节目

含短剧、小品、戏曲、音乐剧、歌舞剧等，演出人数不超过10人，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
二、艺术作品的要求
绘画：国画、油画、版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尺寸均不超过对开（54cm×78cm）。

书法、篆刻: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
摄影: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尺寸

均为14英寸（30.48cm×35.56cm）;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擅改影像原貌。摄影作品需同时报送电子文件（JPG格式，分辨率达到300dpi）。

设计：含平面设计和立体设计。平面设计尺寸不超过对开（54cm×78cm）,立体设计尺寸不超过50cm（长）×50cm（宽）50cm（高）。

微电影：片长不超过15分钟，提交的视频格式统一为DVD格式。作者须保留MOV或AVI格式视频文件。

三、节目和作品的报送要求
（一）艺术表演类每个节目的演出者必须是同一学校的学生，乙组学生不得参加甲组演出。
（二）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各高校在广泛开展活动的基础上进行评选后，按要求报送组委会：
节目：各类别表演形式（声乐、器乐、舞蹈、戏剧）至少报送一个节目，其余不限。专科院校报送总数不超过8个；本科院校报送总数不超过12个。

作品：报送作品类别不限，专科院校总数不超过15幅（件）；本科院校总数不超过20幅（件）。

（三）各校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甲组均不少于70%，乙组不超过30%。甲组必须有一个合唱节目。艺术作品每名作者限报1幅（件）。

（四）艺术表演节目用光盘报送，一式两份。光盘需制作成数据盘，节目视频采用MPG2格式（压缩带宽不低于10M，分辨率1920×1080），使用一个机位全景录制，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声乐、器乐、舞蹈、戏剧需分盘制作，不可将不同类别的节目录制在同一个光盘上。报送的光盘上需黏贴标签注明学校名称、所在组别、节目名称和形式。光盘的内容中不可出现学校名称和指导教师姓名。

（五）艺术作品不用装裱。艺术作品需注明学校名称、作者姓名、组别、联系电话、作品名称和品种、尺寸大小（长×宽×高）、创作时间，以表格形式附于作品背面。版画作品按惯例需在画面四周留出空白并署名。随摄影作品提交的电子文件用光盘报送，光盘上需黏贴标签注明学校名称、作者姓名、组别、作品名称。

（六）艺术作品不退件。组委会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权在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等），作者享有署名权，不支付稿酬。

（七）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如发生著作权问题，由报送学校承担相关责任。

四、高校党政领导书画摄影作品的要求
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的具体规格同上“二、艺术作品的要求”中的有关要求，其他要求同上“三、节目和作品的报送要求”中的第（六）条。作品不用装裱，作品的名称以及作者的姓名、单位、职务、联系电话等可在作品背面注明，也可附另纸注明。书画摄影作品报送总数不限，每人报送作品数量不超过2幅（件、组）。

五、“我和大艺展”征文的要求

围绕本届展演活动的主题“我的中国梦”，记录广大高校学生参与艺术实践活动的经历、体会和收获，反映展演活动中的新人新事新风貌。征文由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组织评选，每校报送征文不超过15篇（纸质和电子文本同时报送）。文稿用word文档，单倍行距，标题用宋体2号粗体字，学校名称、作者姓名、所在院系和正文用仿宋小3号字。

六、其他

各高校参加本届艺术展演活动报送材料时所需填写的表格及报送时间、报送地址等具体安排另文通知。
附件2：

广东省第四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组委会名单

主 任：郑庆顺（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成员）
副主任：许舒翔（省教育厅体卫艺处处长）
唐永葆（星海音乐学院院长）
黎  明（广州美术学院院长）

委  员：郑  文（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

袁本新（省教育厅思政处处长）

杨  军（省教育厅科研处处长）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广东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主  任：许舒翔（兼）

成  员：杨  健（体卫艺处主任科员）

何  平（省高教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陈卫和（省高教学会美术与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

汪晓曙（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郭声健（广东省学校艺术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毛瑞莲（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艺术活动管理中心主任）

